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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
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

议案，并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披露。 

2016 年 11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昌大数据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6]228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提交的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草案进行了审阅，需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作进一步说明和

补充披露的问题如下：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合规性风险  

1．草案披露，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中昌航道提供担保约 8.93 亿元，中昌航道资产负债率高达 98%。交易对方保证

尽力促使中昌航道与债权人协商一致以偿还借款或以替代担保的方式终止上市

公司的担保义务，三盛宏业和陈建铭作出承诺，如果上市公司在承担担保责任后

向中昌航道追偿未果的，三盛宏业和陈建铭愿意与交易对方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请公司补充披露：（1）请结合中昌航道的财务状况，补充披露中昌航道是否

具备偿还上述负债的能力，上市公司是否可能需要履行偿还债务的责任；（2）中

昌航道与相关债权人协商终止上市公司担保义务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取得债权人

同意函的比例，是否存在无法终止上市公司担保责任的风险；（3）请结合三盛宏

业和陈建铭的财务状况，补充披露如果上市公司履行偿还债务责任，草案中提出

的保障措施是否充分；（4）上市公司对上述担保义务计提预计负债的金额是否充

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5）上述情况对中昌航道评估估值的影



 

响，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请财务顾问、

律师、会计师和评估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草案披露，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中昌航道、阳西

中昌对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余额分别为 53,839.96 万元和

6,114.27 万元，交易对方承诺在交割日起三个月内归还上述资金，三盛宏业和陈

建铭承诺提供财务资助。请公司补充披露：（1）中昌航道、阳西中昌对上市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的其他应付款的具体用途、金额明细和对应账龄，是否构成对上市

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是否收取资金占用费用；（2）请结合交易对方的财务

状况，补充披露其是否有能力按时归还其他应付款，请结合三盛宏业和陈建铭的

资金情况、资产构成和抵质押情况等，补充披露其是否具备财务资助的能力；（3）

上述情况对本次交易作价的影响，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请财务顾问、律师、会计

师和评估师发表明确意见。  

3．草案披露，本次交易由交易对方采取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三盛宏业及实际控制人陈建铭分别出具承诺，在上海中昌和普陀中昌使

用自有资金不足以支付资产购买的对价时就不足部分无条件提供借款。请公司补

充披露：（1）请结合上海中昌和普陀中昌的财务状况，说明其是否有能力支付本

次交易对价；（2）请结合三盛宏业和陈建铭的资金情况、资产构成和抵质押情况，

说明其是否具备财务资助的能力，请财务顾问和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草案披露，中昌航道及上市公司与民生租赁协商解除相关股权质押担保

是本次股权交割前置条件。此外，中昌航道与债权人签署的融资协议约定了中昌

航道股东变更需提前通知债权人同意的相关事项。请公司补充披露：（1）中昌航

道及上市公司与民生租赁协商解除相关股权质押担保事项的最新进展及相关计

划安排；（2）目前中昌航道取得债权人同意的进展、比例及预计取得的时间，是

否存在不能取得债权人同意的风险；（3）上述事项是否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

碍，请财务顾问和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二、其他  

5．草案披露，2013 年 12 月，舟山中昌将中昌航道 55%股权转让给中昌数

据的价格为 8,307.9 万元，本次交易中，中昌数据将中昌航道 55%股权转让给上

海中昌的价格仅为 1,950 万元。请公司结合两次交易的背景、中昌航道的业务经

营和财务状况等，补充披露两次交易价格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请财务顾问



 

和评估师发表明确意见。  

6．草案披露，上市公司拟通过出售经营干散货及疏浚工程业务资产实现战

略转型。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业务构成，是否还存

在海运类资产或业务；（2）如存在海运类资产或业务，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剩余海运类资产或业务的规模、本次未被置出的原因、上述资产或业

务的未来安排，本次资产出售是否会新增同业竞争的情况。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

并以书面形式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目前，公司正在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及回复，

并尽快将回复意见报送至上海证券交易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